
 附  件   
 

 
 
 

收 回 成 本 比 率 ( 按  2 0 1 4 - 2 0 1 5 

年 度 价 格 水 平 计 算 ) 

政 府 服 务 的 数 目 

9 0 % 至  1 0 0 %  

8 0 % 至  8 9 %  

7 0 % 至  7 9 %  

6 0 % 至  6 9 %  

5 0 % 至  5 9 %  

4 0 % 至  4 9 %  

3 0 % 至  3 9 %  

2 0 % 至  2 9 %  

1 0 % 至  1 9 %  

0 % 至  9 %  

 


